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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2645678][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市容环卫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市资源利用和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上海老港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上海科频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上海环云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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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湿垃圾处理厂运行维护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12645679][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97191423]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湿垃圾处理厂（以下简称“处理厂”）垃圾计量及品质监控系统、垃圾卸料系统、预处理系统、厌氧消化系统、好氧堆肥及饲料化系统、沼气净化及利用系统、环境保护设施、实验室、信息及智慧化系统、公用工程系统及建（构）筑物的运行和维护要求，以及安全、环境与职业健康要求和资料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新建、扩建或改建的规模化、集中式处理厂的运行维护及管理。
[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12645680][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387  工业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 
GB 8958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0287  农用微生物菌剂 
GB/T 20370  酶制剂分类导则
GB/T 50323  城市建设档案著录规范
GB/T 50328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
GB 51131  燃气冷热电联供工程技术规范
GB 55012—2021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bookmark: OLE_LINK5]CJ/T 96  生活垃圾化学特性通用检测方法
[bookmark: OLE_LINK6]CJ/T 313  生活垃圾采样和分析方法 
CJ/T 516  生活垃圾除臭剂技术要求
CJJ 184—2012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
CJJ 274  城镇环境卫生设施除臭技术标准
HJ 1266  生物质废物堆肥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JGJ 80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NY/T 525  有机肥料
[bookmark: OLE_LINK1]NY/T 1109  微生物肥料生物安全通用技术准则
TSG 08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TSG 11  锅炉安全技术规程
TSG 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51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规程
DB31/199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31/93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212645681]术语和定义
CJJ18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毛油  food waste oil
从餐厨垃圾、家庭厨余垃圾和（或）其他厨余垃圾中分离出的油脂。

饲料化工艺  utilization for feeding
以预处理后的湿垃圾为原料，采用微小昆虫养殖的方式对湿垃圾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将湿垃圾转化为符合饲料原料标准的工艺。 
[bookmark: _Toc212645682]总体要求 
[bookmark: _Hlk155620408]处理厂的运行管理应符合GB 55012的有关规定，同时还应包含如下内容：
垃圾计量与品质管理；
垃圾卸料；
工艺运行管理；
污水、臭气、噪音、固体废弃物的产生、排放情况及监测结果；
危险废弃物的产生情况、存储情况；
全厂安全生产与劳动保护情况；
生产记录。
[bookmark: _Hlk187506563]处理厂应编制全厂运行、维护技术文件，文件应包含下列内容：
a） 处理厂概况；
b） 运行维护工作范围、目标、内容；
c） 运行管理架构、运行管理和操作维护人员岗位划分及职责；
d） 处理厂输入及输出物料的类别、数量、质量、来源及去向、工艺流程和主要设备、污染物排放情况（以环评批复、排污许可证为依据）；
e） 工艺设备运行、维护技术手册；
f） 维护保养计划；
g） 工艺设备故障分析及解决手册；
h） 公用工程设施维护方案；
i） 特种设备运行、维护手册；
j） 安全风险源识别与评价报告。
处理厂应设置专业岗位，负责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工作。运行、维护人员应具备必要知识和业务技能，熟悉湿垃圾处理厂的生产技术要求，掌握本岗位运行、维护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
处理厂应对运行、维护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和安全培训，掌握工艺系统主要设施、设备的维护要求。运行、维护班组人员配置应专业齐全，并在运行前全部到岗。
处理厂应定期对全厂运行情况进行考核，考核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安全生产：包括生产情况、生产报表、劳动安全情况、生产设施维护情况、第三方监管情况、安全教育、环保事件、应急事故及应急演习记录情况等；
环保指标：包括污水、固体废弃物、危险废物、雨水、地下水、恶臭（异味）污染物、臭气浓度、噪音等指标的监测数据；
技术经济指标：包括日均进料量、沼气产量、甲烷含量、发电量、上网电量、提油量、出渣量、用水量、用电量、药剂消耗量、蒸汽用量、污水系统浓缩液产量、污水排放量等。
应制定年度工作目标、年度生产计划、月度生产计划、检修计划、培训计划、运行费用预算等文件。
应编写月度生产运行报告，对处理厂工艺运行管理情况进行总结分析。
处理厂的设备维护、检修工作，应执行工作票制度。
[bookmark: _Toc212645683][bookmark: _Toc182478667]垃圾计量及品质监控系统
[bookmark: _Toc212645684]运行要求
处理厂宜建立信息化系统，对所有进厂垃圾进行称重计量和记录，记录内容应包括进厂垃圾的来源、重量、运输车辆牌号、运输单位、进厂日期及时间、离厂时间等。计量人员应做好当班工作记录、交班记录和每月统计报表工作，并存档上报。
计量设备发生故障期间，车辆的装载量可按故障前，当天同类型车辆的平均装载量取值。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_Hlk163051099]处理厂宜按照表1的规定，对进厂垃圾的pH、水率、物理组份、有机质等指标进行检测并记录，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检测。含水率检测宜按CJ/T 313的规定执行，有机质含量检测宜按CJ/T 96的规定执行。生产运行控制所需的检测项目和检测频次宜根据各设施实际工艺选定，满足湿垃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要求。
表1 进厂湿垃圾的检测项目
	序号
	项目
	周期

	1
	pH
	每周一次

	2
	含水率
	

	3
	物理组份
	

	4
	有机质
	每月一次


安装了湿垃圾品质监控设备的处理厂，运行人员应每日检查该设备的运行情况。
处理厂应要求运输车辆司机严格遵守厂区限速要求和GB 4387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212645685]维护要求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8]计量设备发生故障时，运行人员应及时通知维护人员，按运行维护技术文件中的相关要求进行故障判断及维修，无法维修时应立即通知计量设备供应商修理。
维护人员应按时对垃圾计量、垃圾品质监控设备进行保养、标定、标定的有效期应标于设备明显位置。
应按照设备制造厂的要求对湿垃圾品质监控设备进行日常维护。
[bookmark: _Toc173422746][bookmark: _Toc182478670][bookmark: _Toc212645686]垃圾卸料系统
[bookmark: _Toc212645687]运行要求
卸料大厅地面及墙壁应保持整洁，冲洗设施应正常运行。
应每日检查卸料门、卸料防撞、防坠落、防滑等设施，以及指示灯、警示牌、事故照明灯等，确保其状态良好、工作正常。
运行人员应检查卸料大厅内的通风除臭系统，重点检查除臭风管吸风口、送风口的进出风情况。
卸料完毕后，储料斗、卸料间的门应及时关闭。
在卸料高峰期或车辆出现排队情况时，运行人员应指挥车辆交通。
运行人员应对厂内车辆的运输、保洁清洗等相关过程进行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212645688]维护要求
应定期检查车档的稳定程度，出现松动情况时应及时维修。
应定期检查卸料大厅地面、排水沟、料斗滤液收集和排放设施，出现破损、堵塞时，应及时维修、疏通。
应检查卷帘门的运行情况，出现故障、密封不密实时应及时维修。
[bookmark: _Toc212645689]预处理系统 
[bookmark: _Toc212645690]运行要求
[bookmark: _Toc182478671][bookmark: _Toc173422747]预处理系统的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预处理系统无跑、冒、滴、漏等现象，各车间内工艺水沟应保持排水通畅；
b) 预处理系统产生的杂物采取资源化措施或采用焚烧等其他无害化处置措施；
c) 提油系统三相离心机产生的有机固渣，送入厌氧消化系统处理或采取其它资源化处理措施，以提高全厂资源化利用率，减少出厂残渣量；
d) 运行人员定期检查提油系统、毛油储存设施；
e) 应妥善存储毛油，不应将毛油用于生产食用油、饲料油、食品、饲料、饲料添加剂；
f) 检查输送设备在运行时是否有物料堆积，发现有物料堆积时，及时清理干净；
g) 无自动清洗程序的预处理设备，运行人员定期清洗相关设备及管道，防止物料沉积导致管道堵塞。
预处理系统的运行参数宜符合下列要求：
a) 预处理系统外运固渣平均含水率小于70 %；
b) 预处理系统有机质损失率低于10 %；
c) 主处理工艺采用湿式厌氧消化工艺的，除砂单元对2 mm以上细砂去除率大于95 %，出砂含水率小于70 %；
d) 预处理系统提油后有机浆液含油率应小于0.5 %，外运固渣含水率小于80 %；
e) 提油系统产生的毛油含水率小于3 %。
[bookmark: _Toc212645691]维护要求
预处理系统的维护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粉碎设备的转子出现异常声响时，应及时检查、维修；
b) 定期检查锤片、筛网、轴封磨损情况，磨损严重时，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c) 定期检查各类型离心设备的轴承状态，有明显磨损应及时更换轴承；
d) 机器出现异常振动时，检查皮带是否松动、主轴轴承是否损坏、轴承固定螺栓是否松动。 
e) 定期检查螺旋输送设备的螺旋叶片、滤水板、筛板、耐磨衬板或衬条、输送槽的磨损情况，磨损严重时及时维修，定期紧固/更换螺旋轴盘根。
应对阀门、水泵、风机、储罐容器、螺旋输送机等各类型通用机械设备，开展日常巡检和维护工作，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b) 有机械密封、轴承、传动链条的设备，定期添加润滑脂，延长其使用寿命；同时检查填料或油封的密封情况，并根据需要填加或更换填料、润滑油、润滑脂；
c) 定期检查和紧固各种设备连接件，定期更换联轴器的易损件。
[bookmark: _Toc212645692]厌氧消化系统 
[bookmark: _Toc212645693]运行要求
厌氧系统的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记录每日厌氧消化装置内料液的pH值、挥发酸、总碱度、温度、压力、产气量和沼气成分等数据,建立数据报表、各参数的趋势分析，并根据监测数据、现象及时调整厌氧消化装置运行工况，确保厌氧系统正常运行。
b) 定期检查厌氧消化反应器的自动监测仪表的运行情况，出现故障时，在确认满足安全稳定生产情况下，停止相关连锁设备的自动运行，并按设备故障分析及解决手册规定的方法进行处理；
c) 定期检查搅拌系统运行情况，及时将罐顶浮渣、罐底沉积物排出厌氧罐体。 
d) 每日检查正负压保护系统等维护罐体压力的安全设施；
厌氧消化系统的运行参数宜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中温厌氧消化工艺时，进料有机负荷率小于3 kg VS（挥发性固体物）/（m³·d）；
1. 采用高温厌氧消化工艺时，进料有机负荷率应严格按照设计文件执行；
沼液pH值为7～8；
挥发性脂肪酸小于2000 mg/L，碱度（以CaCO3计）为10000 mg/L～15000 mg/L，厌氧消化装置内挥发性脂肪酸/碱度（以CaCO3计）小于0.30；
厌氧系统稳定运行时，物料温度波动不大于1 ℃。
[bookmark: _Toc212645694]维护要求
厌氧消化系统的维护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每日检查厌氧消化反应器、沼气净化及存储设施的主要设备的运行情况；发现故障及问题时，及时通知值班组长，分析原因、制定检修方案，维修前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b) 厌氧罐反应器应定期维护清理，包括进出料料泵、换热器、厌氧罐体等设备的维护清理；
c) 定期检查配套的热交换装置，按规定的周期进行清洗保养；
d) 换热器短期或长期停用时，需排空换热器内物料，并用水冲洗干净，以免管壁结垢。
[bookmark: _Toc212645695]好氧堆肥及饲料化系统
[bookmark: _Toc212645696]运行要求
好氧堆肥系统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好氧生物处理的臭气控制措施进行重点检查，排放的恶臭气体浓度符合环评规定；
1. 记录好氧堆肥处理系统的出厂产品的批号、重量和去向；
当堆肥产品拟作为有机肥料直接销售时，按照NY/T 525的规定进行安全评估并通过安全性评价；
当出厂产品为腐殖酸时，按照CJJ 184—2012中表7.4.2的规定，进行定期检测；
好氧堆肥的工艺运行参数符合GB 55012—2021中5.4.9、5.4.10、5.4.11、5.4.13的规定。 
饲料化工艺系统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运行人员按照运行维护技术文件中相关操作手册实施运行管理，运行过程中重点检查病原菌杀灭工艺设施运行情况；
1. 运行过程采取防止昆虫逃逸、外界动物侵入和应对不可抗力灾害的措施；
饲料化工艺中如需投加生物菌剂、酶制剂，菌剂符合GB 20287、NY/T 1109的有关规定，酶制剂符合GB/T 20370的有关规定。
利用湿垃圾进行昆虫养殖的，应按照下列要求进行运行管理：
1. 养殖工艺产出的幼虫作为饲料产品时，处理厂按照GB 13078表1中“饲料原料”或“饲料产品”的相关污染物、毒素限量指标要求，对饲料原料或饲料产品进行测试，每批次出厂的饲料产品应符合测试指标要求。对不符合要求的虫体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将其作为饲料产品销售；
每批次出厂产品的批号、重量、去向记录在案；
虫粪作为有机肥生产原料时，有机肥产品质量符合NY/T 525的规定；
饲料化工艺的运行参数，如孵化单元的要求、原料水分、布料厚度、环境温度、湿度、虫体虫粪筛分要求等符合设计要求。
[bookmark: _Toc212645697]维护要求
好氧堆肥、饲料化系统的维护应按照设备制造厂的要求进行，其中的通用机械设备维护按照本文件7.2条执行。
[bookmark: _Toc212645698]沼气净化及利用系统
[bookmark: _Toc212645699]运行要求
沼气净化系统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检查脱硫系统的运行情况；检查沼气流量、压力、温度、组分等关键参数；定期检查脱硫剂活性和脱硫效率，更换过滤器，清洁脱硫塔；
1. 脱硫系统排放的固体废物，有妥善的处置方式，并符合环评要求； 
1. 脱硫后硫化氢浓度宜低于150 mg/m³。
沼气存储系统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定期检查沼气储存设施的气密性，重点检查沼气管道与储存设施的接口、阀门等部位是否存在泄漏；应使用便携式可燃气体检测仪测试法兰连接处的甲烷浓度，或通过在连接处涂抹肥皂水进行漏气测试；
1. 定期检查沼气存储设施、沼气利用设施的防雷接地性能；
1. 定期检查沼气储存设施的水封，及时补水使其保持在设计水封高度；冬季时水封使用防冻液，并采取防冻措施；
1. 每日定期检查沼气管道冷凝水排放装置状态是否正常，冷凝水应排入污水收集设施、污水管道。
沼气发电系统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检查沼气发电机组及其附属系统的运行情况，运行操作符合GB 51131相关规定；
检查发电机房或箱体内的气体报警装置运行情况；
运行人员应检查沼气发电机组的烟气排放情况，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指标应符合环评及DB31/933的相关规定。
采用沼气提纯工艺的处理厂，应定期对提纯系统的放空气体进行测试，其恶臭气体排放指标应符合环评要求。
检查放散火炬的自动点火、火焰检测及报警功能运行情况。放散火炬应保持良好的备用状态。当沼气火炬运行时，应及时检查火炬运行情况。
[bookmark: _Toc212645700]维护要求
沼气净化系统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检查沼气净化设施的处理效果，及时更换脱硫、脱硝药剂。脱硫、脱硝系统排放的固体废弃物，产量及去向记录在案；
b） 进入脱硫罐、冷凝水井等设施开展维修工作时，按照本文件13.1.7条的规定执行；
c） 脱硫系统水箱在冬季使用乙二醇等防冻液；
d） 定期检查过滤器、换热器、液气分离器底部排水手动阀，出现损坏及时更换；
e） 当脱硫单个吸收塔进出气压差大于设计值时，应及时更换或清洗吸收塔填料；
f） 当预处理过滤器、液气分离器、精密过滤器进出气压差大于设计值时，及时更换其滤芯；
g） 预处理罗茨风机应定期更换润滑油、润滑脂。当风机进水造成润滑油乳化等异常，及时更换润滑油；
h） 底部有排水阀的容器，应定期排水。
沼气发电系统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发电系统的设备维护保养包括日常维护保养和年度维护保养。内容包括燃气系统检查、火花塞检査更换、空气过滤器清洁或更换、润油系统检查、滑油过滤器更换、冷却水系统检查、气阀间隙检查调整、排烟系统检查、润滑油更换等；
b) 应根据设备制造厂的技术要求进行维护保养，严格执行工作票制度；
c) 其他维护管理应符合GB 51131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2645701][bookmark: _Toc173422750][bookmark: _Toc182478675]环境保护设施
[bookmark: _Toc212645702]污水处理系统 
污水处理系统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运行人员应根据污水量和水质的变化，及时调整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参数，确保污水处理系统正常运行，出水水质满足要求；
b) 污水收集系统、导排设施应保持畅通；
c) 污水排放指标应符合DB31/199、处理厂环评要求、排污许可证的规定；
d) 送往处理厂外处理的污水，应记录出厂污水量；
e) 采用膜处理工艺处理污水的处理厂，应检查浓缩液的产生量；
f) 应准确计算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做好各项生产指标的统计，进行成本核算；
g) 应严格按照环评规定，对膜系统浓缩液进行处理处置，不应违规排放。
污水处理系统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维护人员应按要求巡视检查污水处理系统各设施、管线，并做好记录；
b) 应定期对污水在线监测系统已经校准、标定。
[bookmark: _Toc212645703]除臭系统 
除臭系统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除不可控因素和检修维护导致的停运外，除臭系统应按照设计要求持续运行；
b) 应重点检查卸料大厅、预处理车间、沼渣脱水车间、污水处理系统污泥脱水车间的除臭管道吸风情况，吸风口应保持负压状态；
c) 应按照设计文件检查化学除臭系统运行参数，如风机风量、管道吸风口及出风口风速、喷淋量等；
d) 应检查通风除臭系统设备运行状况，检查内容包括管道及设备密封、阀门开度、风机及泵转动方向、除臭化学药剂液位等仪表参数是否与设计相符。同时还应检查除臭药剂是否对设备、管道造成腐蚀，出现腐蚀时应告知处理厂进行整改；
e) 化学除臭、生物除臭和活性炭吸附除臭设备运行操作应符合CJJ 274的相关规定。
除臭系统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每周检查一次吸收液喷淋系统，发现堵塞及时清洗；每月检查一次填料，必要时对填料上沉积的污物清理；
1. 应定期检查活性炭吸附塔内部状，对失去吸附能力的活性炭应及时进行再生或更换；
1. 应定期检查活性炭吸附塔的密封性，发现漏风及时修复；应定期清除塔内积尘；
1. 应定期检查生物除臭系统填料层的板结、压实、破碎等情况，并及时处理、补充或更换填料；当生物除臭系统不连续运行时，应定期对填料层通气并喷淋，防止填料层产生厌氧区或干燥板结；应定期检查喷头堵塞情况，并及时清洁或更换堵塞的喷头； 
1. 洗涤塔、生物滤池洗涤塔、生物滤池等属于有限空间的除臭设备检修前必须停止运行，应先进行自然通风或强制通风，确认安全后再进入设备内部检修，且进入设备内部检修的人员应配戴安全防护用品，设备外部应留有一名工作人员；
1. 除臭剂应严格遵守CJ/T 516的规定，确保其安全性和性能指标符合标准要求。
[bookmark: _Toc212645704]噪音管理
应检测厂内噪声监测情况，厂界噪声标准应符合GB 12348的相关规定和环评要求。
应重点检查沼气发电机组、脱硫系统、大功率风机和水泵的隔声降噪设施的运行效果。
[bookmark: _Toc173422751][bookmark: _Toc182478676][bookmark: _Toc212645705]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管理
应按照环评要求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处置。
应检查全厂固体废渣产生点，包括预处理系统出渣间、沼渣出渣间、污泥脱水间、脱硫系统、发电机房等，记录每日固体废弃物产量。
需要外运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厂应委托合法合规单位进行处理。
应对危险废物的处置过程进行追溯性检查，统计危险废物的产生量、外运量，并进行记录、建立台账；
生产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如废机油、废催化剂、废油渣、实验室废液等，应分类收集、分区储存，储存场所应符合GB 18597的规定，并按照HJ 1276的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bookmark: _Toc212645706]实验室 
[bookmark: _Toc152093355][bookmark: _Toc139547024][bookmark: _Toc173422763][bookmark: _Toc182478688]实验室的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应符合T/CCSAS 005的内容； 
1. 定期检查实验室的危险化学品、剧毒物的申购、储存、领取、使用、销毁记录；
1. 实验人员在通风橱内开展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气体的测试实验，实验人员接触有毒药剂时全程做好安全卫生防护。
厌氧消化系统的检测项目、检测周期宜按表2的规定执行，检测方法应按照GB 18918的相关规定。沼气成分检测方法宜采用便携式气体组分测试仪、气相色谱方法等分析方法。检测数据的分析、汇总、存档等工作，应采用计算机处理和管理。检测报表应按日、月、年逐一整理、报送和存档。
表2厌氧消化运行检测项目
	序号
	项目
	周期

	1
	pH
	每日一次
（宜采用在线监测）

	2
	温度
	

	3
	液位
	

	4
	沼渣含水率
	

	5
	沼渣中挥发性固体物
	

	6
	沼液挥发酸
	

	7
	沼液氨氮
	

	8
	沼液总碱度
	

	9
	沼气成分（CH4、CO2、O2、H2S）
	每日一次

	10
	沼液总氮
	每季一次

	11
	沼液总磷
	

	12
	沼液总钾
	


污水处理系统相关的检测项目、检测周期宜符合表3的规定，相关检测方法按照DB31/199执行。
表3 污水处理运行检测项目
	序号
	项目
	周期

	1
	pH
	每日一次
（pH、COD宜采用在线监测）

	2
	SS
	

	3
	COD或BOD5
	

	4
	氨氮
	每周一次（宜采用在线监测）

	5
	总氮
	

	6
	磷酸盐
	每季度一次

	7
	细菌总数
	

	8
	大肠菌群数
	

	9
	蛔虫卵
	


好氧堆肥系统的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应参照HJ 1266执行。
采用饲料化工艺的处理厂，应每周从其生产的产品中抽取至少5个批次的产品进行粗蛋白质、粗灰分、钙、总磷含量检验。
当发生周边居民投诉噪音、恶臭（异味）等环境问题时，处理厂应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专业监测机构立即开展相关检测工作。检测数据超过环评规定时，处理厂应第一时间开展问题排查，及时解决相关问题。 
[bookmark: _Toc212645707]信息及智慧化系统
处理厂应建立信息化生产管理系统，信息化生产管理系统按照下列要求进行管理：
1. 宜具备整合各部门垃圾收运量、处理量、耗能量、药剂耗量等业务数据并制定合理生产计划的功能；
应具备统计固渣、废水、毛油、沼气、发电量等产生量以及生产物料、能源消耗量的功能，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显示产能与效益情况；
宜具备安全预警信息、异常报警信息等实时推送的功能，推送方式可采用轻应用、移动端或者短信方式等；
应具备建立设备档案的功能，包括设备基本信息、运行信息、历史信息，并支持设备录入、修改、删除、关联、复制等；设备基本信息宜包括设备基本属性、价值信息、外观图像、设备文档、关联备件等；
信息化系统宜对厂区内重大危险源进行实时在线监测，具备超出阈值报警、关键参数关联报警功能；
宜结合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建设信息化生产管理系统。
[bookmark: _Toc212645708]公用工程系统及建（构）筑物
应建立公用工程设施维护制度，并编制相关维护方案、维护计划。
应按照维护方案、维护计划的要求，定期对供配电系统、供水系统、通风系统、消防设施、热力系统、交通设施等公共工程系统进行巡检管理，确保各系统运转正常。
应定期对就地仪表、在线仪器仪表进行日常维护。在线仪器仪表的日常维护工作包括每日巡视检查、定期清扫与清洗、定期校验与标定、对故障现象的分析、部件更换以及检修后校验情况等。 
需要委外校验的仪器仪表，如在线流量计、分析测试仪器等，应定期送至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委外校验工作，并对校验、保养进行归档备查。
建筑物维护保养应符合下列规定：
0. 维护人员及时对建筑物进行维修保养，加强隔声、密封、防水、保温、隔热、采光等功能维护，保持建筑物的外表整洁；
0. 不更改承重墙，不人为撞击承重构件。
构筑物维护保养应符合下列规定：
0. 处理厂定期检查各类水池外墙的防渗情况，发现裂缝时及时维修；
0. 处理厂定期检查各类储罐的运行情况，有条件时定期清洗，并做必要的防渗、防腐保养；
0. 处理厂定期检查各类钢结构平台、室外综合管廊、管架，当发现钢结构构件的防腐油漆表面有老化、变质和剥落时，及时除锈补漆，有防火涂料的及时补涂防火涂料。
应定期检测厂区道路、墙体、截洪渠、排水沟、雨水井、污水井的现状情况，出现问题时应及时维修。
[bookmark: _Toc212645709][bookmark: _Toc420538455][bookmark: _Toc319874399][bookmark: _Toc139547029][bookmark: _Toc338533285][bookmark: _Toc182478693][bookmark: _Toc319935591][bookmark: _Toc450602387][bookmark: _Toc313463960][bookmark: _Toc450602640][bookmark: _Toc385948088][bookmark: _Toc25102655][bookmark: _Toc319874493]安全、环境与职业健康
[bookmark: _Toc212645710]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173422759][bookmark: _Toc152093351][bookmark: _Toc139547020][bookmark: _Toc182478684]处理厂的安全生产管理应符合GB/T 12801的规定，建立安全生产管理组织机构。
[bookmark: _Toc190780100]开展设备保养、点检、修理工作时，应按要求开具相关作业票，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后方可作业。
[bookmark: _Toc190780096]应定期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并同步更新安全风险台账，对安全风险进行分级管控并公示重大风险源。
[bookmark: _Toc182478685][bookmark: _Toc190780097][bookmark: _Toc139547021][bookmark: _Toc173422760][bookmark: _Toc152093352]应对全厂消防器材、保护性安全器具、呼吸设备、急救器材、相关安全警示标牌进行定期检查、验核，对急救用品及药品进行定期检查、更换、补充。
[bookmark: _Toc190780099]防爆区域严禁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严禁将火种带入防爆区域。防爆区域严禁违章动火作业，动火操作必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办理动作作业票，并经过安全部门审批。 
对特种设备的安全使用管理，应按照TSG 08、TSG 11、TSG 21、TSG 51的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39547026][bookmark: _Toc152093357][bookmark: _Toc173422765][bookmark: _Toc182478690][bookmark: _Toc190780103]运行、维护等人员在开展下列与缺氧危险作业相关的巡检、维护工作时，应按照GB 8958的相关规定执行：
1. 密闭设备：贮罐、脱硫塔、烟道、沉箱及锅炉等；
地下有限空间：地下管道、地下室、地下仓库、地下工程、暗沟、涵洞、地坑、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及化粪池等；
地上有限空间：污水池、发酵池等封闭空间。
[bookmark: _Toc173422766][bookmark: _Toc139547027][bookmark: _Toc182478691][bookmark: _Toc152093358][bookmark: _Toc190780104]运行、维护等人员开展高处作业时，应按照JGJ 80的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73422767][bookmark: _Toc152093359][bookmark: _Toc139547028][bookmark: _Toc182478692][bookmark: _Toc190780105]出现火警、易燃及有害气体泄漏、爆炸、自然灾害等意外事件时，处理厂应按照应急预案执行事故处置工作，并将执行过程记录于当月安全生产记录。
[bookmark: _Toc212645711]环境保护
应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定期对污水处理站排放口、废水总排口、有组织废气排放口、厂界、雨水排放口、地下水进行取样、检测。
应建立日常例行监测制度，配置相关测试仪器，以便掌握工艺系统的运行情况。例行监测内容应包含进场垃圾理化性质、预处理系统、厌氧消化系统、好氧堆肥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等重要工艺系统的相关技术参数。
应按照排污环评报告、排污许可证的相关内容，检查污水处理站排放口、废水总排口、雨水排放口、有组织废气排放口、厂界的排放情况，排放数据应符合环评、排污许可证要求。
[bookmark: _Toc212645712]职业健康
[bookmark: _Toc190780094]应对生产作业人员开展安全业务培训并配发足量劳动保护用品。
[bookmark: _Toc190780095]应定期检查现场操作人员的安全培训和设备维护培训记录。安全培训应包含上岗前培训、年度安全培训等。
[bookmark: _Toc190780098]应对运行维护人员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健康检查的内容和周期应符合GBZ 188的规定。
应建立运行、维护定期灭虫消杀制度和公共卫生事件防疫制度。
[bookmark: _Toc212645713]资料管理
[bookmark: _Toc190780107][bookmark: _Toc173422769][bookmark: _Toc182478694][bookmark: _Toc152093361][bookmark: _Toc139547030]处理厂应按照行业“一网统管”等智能化监管要求，每日将进场垃圾量、沼气产量等关键数据及时上传至监管系统。
[bookmark: _Toc173422770][bookmark: _Toc190780108][bookmark: _Toc182478695]资料整理和保存应符合GB/T 50323、GB/T 50328的规定。
[bookmark: _Toc173422771][bookmark: _Toc190780109][bookmark: _Toc182478696][bookmark: _Toc152093362][bookmark: _Toc139547031]记录资料的形式应包括图表、文字数据材料、照片等纸质或电子载体资料。
[bookmark: _Toc152093363][bookmark: _Toc190780110][bookmark: _Toc139547032][bookmark: _Toc182478697][bookmark: _Toc173422772]资料归档保存前应进行核准并签署，确保资料的原始性、真实性和完整性。
[bookmark: _Toc190780111][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资料保存时间不应低于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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